附件2
全市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自查自纠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社会组织名称
	活动名称
	主办单位
	批准（备案）单位
	举办时间及周期、地点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	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注：主办单位为发布通知及决定的社会组织，有多个主办单位的，仅填报牵头单位；批准（备案）单位为有正式批准文号的有关部门，举办时间及周期、地点填写2023年12月以来的评比表彰活动情况。该表格由各全市性社会组织填写，于5月15日前报各自业务主管单位汇总，已脱钩和直接登记社会组织报各自行业管理部门汇总。
